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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件



永久基本农田：
严格落实《宝鸡市凤翔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传导的永久基本农田指标和要求，本规划西白村村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不低于197.16公顷，占村域面积的29.40%。
管控要求：
永久基本农田一经划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永久基本农田；严格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责任，定期开展永久基本农田质
量评价，鼓励实施土壤培肥提升质量、提高生产能力；一般建设项目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城镇开发边界：
严格落实《宝鸡市凤翔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传导的城镇开发边界，西白村村内城镇开发边界面积14.17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2.11%。
管控要求：强化城镇开发边界对开发建设行为的刚性约束作用，规划建设用地应符合建设用地规模控制指标和详细规划控制要求。城镇开发边界内绿线、黄线等环境管控区按照
相关规定执行管控。
村庄建设边界：
西白村划定村庄建设边界51.26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7.64%，村庄建设边界以农村宅基地为主。
有序推进村庄整合，合理安排村庄建设用地，优先满足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需求。适度允许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工程配套生态旅游开发建设，严格控制开
发强度和非农活动影响范围；严格落实一户一宅”，合理划定村庄宅基地范围；允许在不改变村庄规划主要控制指标下，优化调整村域各类用地布局，在镇级层面调节平衡建设
用地，明确村域开发保护格局。对于国家与省级重点项目超出建设用地指标的，纳入市、县用地指标平衡。属于公益类设施用地的，由乡镇人民政府依法组织上报县级有关部门
审查通过后，方可办理相关建设手续；属于经营类用地的，可入市交易；规划期内村庄建设边界原则上不得调整，如需调整则按规划修改处理，严格论证，报规划审批机关批准。



新增宅基地建设管控
高度控制：建筑层数宜为1、2层，不应超过3层，建筑高度不应大于12米。
建设退让：住宅主入口外墙退让县道不应小于10米，乡道不应小于5米。



二、近期建设项目表

序号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建造方

式

项目任务 建设时序

1  
 
 
 
 
 
 

产业
发展

西白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果园附属设施配套项目

修缮 为村集体果园建设配套的
生产管理用房、农资农机
具仓库、分级包装车间

2025—2035年

2 西白村芦笋种植项目 保护 建立初步的生产、管护与
采收流程，开拓销售渠道。

2025—2035年

3 村级综合服务设施提升
项目

—— 2025—2035年

4 物流仓储园区 新建 为农产品、电商产品提供
现代化的仓储物流服务。

2025—2035年

5 药膳农家乐 改造 改以本地药材和食材为特
色的餐饮经营场所

2025—2035年

6 乡村土特产销售 改造 建立统一的“西白村”土
特产品牌，设计包装，整
合本村芦笋、果蔬等产品

2025—2035年

7 象岭山文化体验地 改造 建设登山步道、观景平台、
文化解说标识系统，打造

核心文化游览节点。

2025—2035年

8 亲子耕作体验园 改造 分小块农田，配备简易农
具

2025—2035年

9 乡村生态果蔬采摘园 新建 划定专门区域，种植多品
种、时令性果蔬

2025—2035年

10 农家药膳美食体验坊 改造 建设一个集药膳制作演示、
体验品尝、知识讲解于一

体的互动场所

2025—2035年

11 林间休闲漫步 新建 在现有林间开辟生态徒步
小径

2025—2035年

12 农田大地景观 新建 在集中连片农田区域设计
形成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图
案或文字，打造季节性观

光打卡点。

2025—2035年

13  
基础
设施
与公
共服
务设
施

水毁路修缮项目 —— 对因雨水冲刷等原因损毁
的村内或田间道路进行路
基加固、路面修复及排水

边沟整治

2025—2035年

14 排水渠建设项目 —— 在村庄内易积水区域或农
田周边，规划建设新的排

水明渠或暗管

2025—2035年

15 人居环境提升项目 整治 集中开展村庄“三清一改”
（清理垃圾、塘沟、废弃
物，改变不良习惯），推
进宅前屋后绿化美化，建

立长效保洁机制。

2025—2035年



二、近期建设项目表

序号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建造

方式

项目任务 建设时序

16  
基础
设施
与公
共服
务设
施

西干渠整治项目 整治 对流经村域的西干渠进行清淤疏
浚、岸坡整治，修复破损渠体，
保障灌溉和排水功能，并酌情进

行生态化景观化改造。

2025—
2035年

17 西白村西府小曲活动场
所修缮加固提升项目

修缮 对传承西府小曲的现有活动场所
（如老戏台、祠堂等）进行结构
安全检测、修缮加固，并更新内
部设施，满足日常排练与小型展

演需求。

2025—
2035年

18 乡村大舞台 修缮 改造一个开放式舞台广场，配备
基本灯光音响，用于举办文艺演
出、节庆活动、村民集会等。

2025—
2035年

19 土地
整治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整治 对符合条件的连片农田进行土地
平整、土壤改良，配套建设高效
节水灌溉设施和机耕道路，实现
“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旱

能浇、涝能排”。

2025—
2035年

20 土地复垦项目 整治 对村庄内闲置的宅基地、工矿废
弃地等进行整理、复耕，恢复为
农用地或生态用地，增加有效耕

地面积，改善村容村貌。

2025—
2035年

21 生态
修复

退化林生态修复项目 整治 对村域内退化、稀疏的林分采取
补植补造、抚育更新、封山育林
等措施，提升森林质量与生态功

能。

2025—
2035年

22 保护
更新

 

象岭山建筑修缮工程 修缮 对象岭山上有保护价值的传统建
筑或历史构筑物，遵循“最小干
预、修旧如旧”原则，进行结构
抢险、屋面修复、墙体加固等保

护性修缮。

2025—
2035年

23 村域古树名木建档保护
项目

保护 全面普查登记村内古树名木，进
行GPS定位、挂牌、建立“一树一
档”电子档案，并制定实施具体
的复壮、围护、病虫害防治等保

护措施。

2025—
2035年

24 民俗文化保护 —— 系统收集、整理本村民俗文化资
料，通过数字化建档、扶持传承
人、举办主题活动等方式进行活

态传承。

2025—
2035年



三、管制规则

1.农用地管控

（1）本村内已划定永久基本农田197.16公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

（2）本村共有耕地238.30公顷，未经许可不得随意占用耕地；确需占用的，应按程序办理相关

报批手续。

2.生态用地管控

 本村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村内水域，湿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和污染生态环境的

开发建设活动，做 到慎砍树、禁挖山、不填湖。

3.建设空间管控

（1）农村住宅。本村内划定宅基地33.40公顷，每户建筑基底面积控制在200平方米以内。应在

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 围内建设住宅，且使先利用村内闲置宅基地和空闲地，层数不应超过3层，建筑

高度不应大于12米。村民建房应体现关 中民居特色，建筑色彩以土黄和青灰为主，符合村庄整体景观

风貌控制要求。

     （2）新增建设用地。新增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容积率不大于 1.2，建筑密度不大于 40%，绿地率不

小于 25%，建筑高度 不超过 12 米；新增商业用地容积率不大于 1.0，建筑密度不大于 40%，绿地率不

小于 15%，建筑高度不超过 15 米；新增 工业、仓储用地容积率不小于 1.0，建筑密度不小于 40%，绿

地率不大于 20%，建筑高度不超过 15 米；新增公用设施用地容积率不大于 1.0，建筑密度不大于 40%，

绿地率不大于 20%；新增广场用地绿地率不小于 35%。

     （3）配套设施。村内供水、供电、污水收集等设施用地，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房屋排水

接口需经村委会确认后再进行建设。

     4.村庄防灾减灾设施管控

（1）农房建设及其他房屋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广场、幸福院空地等为地震等紧急情况下的防灾避险场所，建设和使用应有利于紧急避灾

时的使用要求。



四、村规民约

为了推进西白村民主法治建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建设文明美丽新农村，制定本村规
民约。

1.每个村民都要学法、知法、守法， 自觉维护法律尊严，积极同一切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

2.村民积极参与村庄环境整治，不乱扔垃圾，保护村庄的自然风光和生态环境，共同维护天蓝水清
的宜居环境。

3.倡导村民崇德尚贤，尊老爱幼，家庭和睦，邻里友好，争当文明家庭，共建和谐村庄。

4.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及其他不文明行为，树立良好的民风、村风。

5.红白喜事由红白理事会管理，喜事新办，丧事从简，破除陈规旧俗，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大操大
办。

6.村民应爱护公共环境，不乱扔垃圾，不随意排放污水，保持村庄整洁。

7.村民应合理使用化肥和农药，保护土壤和水源，鼓励采用节水灌溉和生态农业技术，提高农业可持

续发展能力， 保护农田基础设施，禁止侵占农田。

8.在生产、生活、社会交往过程中应遵循平等、 自强、互惠互利的原则，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

9.爱护公共设施，禁止破坏或非法占用，村民应积极参与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合理使用公共资
源。

10.村民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维护社会公德，尊重社会公序良俗，禁止赌博、斗殴、盗窃等违法
行为


